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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本报告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董事长王东明先生、主管财会工作负责人兼财会机构负责人葛小波先生声明：保证本季度

报告中的财务报告真实、完整。

１．５

“报告期”或“本报告期”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提示：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减少了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４９

，

６０３

，

３２９

，

２９５．２７ １４８

，

２８０

，

３７９

，

９７３．７３ ０．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８７

，

４８３

，

８６５

，

９３６．２４ ８６

，

５８７

，

２８４

，

８５０．９８ １．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７．９４ ７．８６ １．０２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４８

，

７８９

，

６９２．８６

不适用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８

不适用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６３

，

２５５

，

１３６．２９ ８６３

，

２５５

，

１３６．２９ －３６．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０８ －４２．８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０８ －４２．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０８ －４２．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９ ０．９９

减少了

０．９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７ ０．９７

减少了

０．９４

个百分点

注：上年同期相关数据为负。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２

，

７８２．７６

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置收入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２２５

，

４６３．００

主要是地区政府给予的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２０

，

５２９

，

１１４．０７

主要是逾期的长期应付款转入营业外

收入

减：所得税影响数

５

，

４５９

，

３３９．９６ －

扣除所得税影响数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１６

，

３７８

，

０１９．８７ －

减：少数股东损益

５７４

，

８８７．７７ －

扣除少数股东损益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１５

，

８０３

，

１３２．１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９１

，

７３０

户，其中，

Ａ

股股东

６９１

，

５９４

户，

Ｈ

股登记股东

１３６

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注

１ ２

，

２３６

，

８９０

，

６２０ Ａ

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注

２ １

，

１７８

，

０８４

，

７００ Ｈ

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

３ ４９７

，

９６９

，

９９１ Ａ

股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３１

，

１４１

，

９３５ Ａ

股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１０６

，

４７８

，

３０８ Ａ

股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

４ ９１

，

８２３

，

６３４ Ａ

股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

，

６９９

，

６８５ Ａ

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

，

５２１

，

３３４ Ａ

股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注

５ ６３

，

７３９

，

９３０ Ａ

股

ＵＢＳ ＡＧ ５８

，

６９３

，

５７２ Ａ

股

注

１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因重组改制，其所持有的上述本公司的股份将在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证券公司股东资格后，正式转由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在此之前，公司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股东名册中，第一大股东的名称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因此，本报告提及的

公司第一大股东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注

２

：公司

Ｈ

股股东中，非登记股东的股份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

注

３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数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两个证券账户的合计持

股数，该两个账户分别持有

４８８

，

２３２

，

７６５

股和

９

，

７３７

，

２２６

股公司股票。

注

４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除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６

，

７００

万股

本公司股份处于冻结状态以外，其它股东无股份质押和冻结情况。

注

５

：

２０１１

年中信国安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并更名为“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目前，中信国安集团正在办理股东账户信息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公司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股东名称也将做相应变更。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

主要原因

拆出资金

－ ７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拆出资金减少

衍生金融资产

５４３

，

２８０

，

７７８．１８ １

，

０７７

，

６２８

，

２８９．４８ －４９．５９

衍生金融工具规模变动及公允

价值变动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５７

，

７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９７

买入返售业务减少

其他资产

６

，

５７７

，

３３５

，

６１２．０２ ４

，

３０４

，

０４４

，

８４０．３６ ５２．８２

暂付注资款

拆入资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

拆入资金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２０

，

４９５

，

９６８．９８ ６

，

２８２

，

５０６．８８ ２２６．２４

交易性金融负债持有期间公允

价值变动

衍生金融负债

５４０

，

３３３

，

６１１．４９ １

，

１２７

，

７０２

，

０８２．３７ －５２．０９

衍生金融工具规模变动及公允

价值变动

代理承销证券款

２４７

，

４７９

，

１２３．１５ １０６

，

４４３

，

４５０．６５ １３２．５０

未结算的证券承销款增加

应交税费

８３２

，

８５０

，

８４０．０２ ２

，

６８９

，

６６６

，

５５８．４１ －６９．０４

主要是缴纳上年所得税及营业

收入下降

应付利息

５９

，

４２０

，

７１３．１２ ３７

，

１８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９．７９

计提应付债券利息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１９

，

４８８

，

７６１．２２ １０４

，

４７７

，

９５０．２５ １１０．０８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

３．１．２

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增减幅度

（

％

）

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净

收入

１

，

２０４

，

３６８

，

５４０．９６ ２

，

１８７

，

８８９

，

８３８．０３ －４４．９５

不再将华夏基金纳入报表合并

范围，以及代理买卖证券业务

净收入下降

投资收益

４８１

，

２６４

，

２２６．１１ １

，

１２１

，

３８９

，

８９４．４５ －５７．０８

证券投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３３８

，

８７７

，

０４８．７０ －２５２

，

８４６

，

３３７．２６

不适用注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汇兑收益

１

，

１８９

，

４５６．１４ ３

，

６５５

，

３６０．２９ －６７．４６

汇率变动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１

，

５２１

，

３６９．６７ ２９

，

３５６

，

１０１．８３ －６０．７５

不再将华夏基金纳入报表合并

范围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１

，

２５２

，

４６３．５１ １５７

，

０９５

，

９８２．８４ －５４．６４

应税收入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５７

，

３６１．８４ －２

，

５９８

，

５５５．９１

不适用注 本期未发生坏账损失收回

其他业务成本

２

，

７２１

，

７７０．１３ １

，

０１４

，

８７７．５７ １６８．１９

投资性房地产增加

营业外收入

２２

，

２８６

，

７５０．０４ １

，

６３１

，

４８４．０３ １２６６．０４

逾期长期应付款转入营业外收

入

营业外支出

４４９

，

３９０．２１ １

，

５９０

，

０３８．８２ －７１．７４

公益性捐赠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２６１

，

８１５

，

４７８．８１ ４１５

，

８７３

，

４２４．６８ －３７．０４

利润总额减少、 递延所得税费

用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８６３

，

２５５

，

１３６．２９ １

，

３５７

，

２００

，

７９８．０７ －３６．３９

净利润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１５１

，

３２７．９５ ３

，

５５１

，

５８９．５７ －６７．５８

净利润减少及少数股东持股比

例下降

注：上年同期相关数据为负。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１

内部控制规范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作为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重点试点公司，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开展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工作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实际进展情况与公司董事会确定的公司《内部控制规范

实施工作方案》一致。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按照《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有关

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

２０１１

］

３１

号）实施的内部控制规范试点工作已基本结束。

３．２．２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治理活动开展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根据深圳证监局 《关于开展深圳辖区证券公司内控治理活动的通知》（深证局发

［

２０１２

］

１５

号）等监管要求，从证券公司角度，开展内控治理活动。 本次证券公司内控治理活动分为公司

自查、整改和评估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工作应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完成。

目前，公司成立了内控治理活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研究制定了总体工作方案、具体自查计划

和详细的自查工作底稿，自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治理活动开

展情况及工作安排》。

３．２．３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重庆华能石粉有限责任公司证券纠纷再审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本案在最高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民提字第

２９３

号，终审判决如下：（

１

）撤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渝高法民再终字第

２５２

号民事判决。 （

２

）公司

赔偿重庆华能石粉有限责任公司损失

４

，

６９３

，

９６５．８０

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自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至付清时

止，以该赔偿金额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一审案件受理费、其他诉讼费、鉴定

费合计

７６

，

９４５

元，由重庆华能石粉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２３

，

０８３．５０

元，由公司负担

５３

，

８６１．５０

元；二审

案件受理费、其他诉讼费合计

７３

，

２４５

元，由重庆华能石粉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２１

，

９７３．５０

元，由公司负

担

５１

，

２７１．５０

元。

３．２．４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

公司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办理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准备工作，相关工作进展顺

利，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下发的《关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

短期融资券的监管意见函》（机构部部函［

２０１２

］

１９４

号），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对公司申请发行短期

融资券无异议。 目前，公司正在办理其它相关手续。

３．２．５

集合理财产品

目前，公司已推出

１６

支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中，存续产品

１５

支。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的资产份额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资产份额（份） 说明

１

中信理财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３７９

，

７９１

，

９６９．０４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成立

２

中信证券股债双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２５５

，

８５３

，

５１１．１７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６

日成立

３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２４５

，

５５８

，

５９８．０９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６

日成立

４

中信证券聚宝盆伞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１７８

，

７７２

，

０９７．０４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成立

５

中信证券稳健回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１６２

，

０４４

，

１２２．２５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成立

６

中信证券贵宾

１

号主题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４６

，

１４７

，

７８０．２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成立

７

中信证券股票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７０４

，

３３９

，

２７７．９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成立

８

中信证券贵宾

２

号主题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０

，

０６４

，

４７０．６７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成立

９

中信证券贵宾

３

号策略回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７

，

０８０

，

０２４．４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成立

１０

中信证券卓越成长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４５０

，

５３７

，

４００．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成立

１１

中信证券贵宾

５

号策略回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９７

，

８９１

，

３１５．８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成立

１２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００

，

６５８

，

７３９．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成立

１３

中信证券贵宾

６

号策略回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６

，

３７５

，

４６９．５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成立

１４

中信证券基金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６

，

７３７

，

６９５．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成立

１５

中信证券可转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１２

，

９０４

，

７１０．６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成立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未涉及承诺事项的履行。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即：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３０

元（含税）。 该预案尚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两个月内派发现金红利。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东明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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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时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８

号亮马河饭店会议中心二层万黛厅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一）

●

议案：

（一）普通决议案（十二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７

、关于授权董事会发行公司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８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９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

／

连交易的议案

１２

、关于调整公司非执行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及监事补助的议案

（二）特别决议案（一项）

１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非表决事项（一项）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仅供审阅）

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决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经王东明董事长提议，现将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时

（二）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８

号亮马河饭店会议中心二层万黛厅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本公司的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均有权参加本次会议；股东可以书面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

Ｈ

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参阅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通函。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监票员等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普通决议案（十二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７

、关于授权董事会发行公司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８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９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

／

连交易的议案

１２

、关于调整公司非执行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及监事补助的议案

（二）特别决议案（一项）

１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非表决事项（一项）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仅供审阅）

上述议案须进行逐项表决，其中，特别决议事项需要获得出席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及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将与本公告同期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交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及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内资股股东

１

、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内资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内资股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明进行登

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

户卡等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２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股东本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

复印件须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３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内资股股东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四）或之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格式见

附件二）连同所需登记文件（授权委托书除外，其递交时间要求见下文）之复印件以专人送递、邮递或传真方

式送达本公司。

４

、提请各位参会股东，在股东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系电话，方便会务人员及时与股东取得联系，避免股东

登记材料出现错漏。 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股东登记材料原件，转交会务人员。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及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向

Ｈ

股股东另行发出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通函。

（三）进场登记时间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８

时

４５

分

前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邮编：

１００１２５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曲先生

联系电话：（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０

传真：（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１

五、备查文件

中信证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回复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附件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投票指示：

普通决议案（十二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７

、关于授权董事会发行公司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８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９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９．１

王东明

９．２

殷 可

９．３

程博明

９．４

方 军

９．５

居伟民

９．６

吴晓球

９．７

李港卫

９．８

饶戈平

１０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的议案

１０．１

倪 军

１０．２

郭 昭

１０．３

何德旭

１１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

／

连交易的议案

１２

、关于调整公司非执行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及监事补助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一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代理人签名：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除法定代表人签名外，还需加盖公章。

填写说明：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２

、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份有关。

３

、请填上代理人姓名，如未填，则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 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代理人出席及投票，

委派超过一位代理人的股东，其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２４

小时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北京市朝

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联系人：曲先生；联系电话：（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０

；传真：

（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１

。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附件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回复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内资股持股数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自然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本回复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以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北京市

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联系人：曲先生；联系电话：（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０

；传真：

（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１

。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３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要点，并简要注明

所需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

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 � �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何弘 董事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魏镇炎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Ｃｈａｎｇ

董事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张虔生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洪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刘丹阳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刘丹阳

公司负责人张洪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丹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丹阳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６

，

７５３

，

２２０

，

２８５．７８ ６

，

２０２

，

２６５

，

８６１．４６ ８．８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２

，

９４２

，

２８５

，

９２７．２３ ２

，

０６０

，

０３４

，

４５０．７９ ４２．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９１ ２．２８ ２７．６３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５８

，

４９９

，

９８７．９４ －２９５．８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２６ －２７５．１９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６

，

１２５

，

６７４．２０ １０６

，

１２５

，

６７４．２０ －３．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１１ －８．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１１ ３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４７ ４．４７

减少

０．０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４．４１ ４．４１

增加

０．２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０３

，

５２７．４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３２

，

４９９．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６

，

４４９．４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０６４

，

６９０．４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５７

，

７７６．５８

合计

１

，

４２６

，

４９０．７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４

，

０８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楼彦君

９１０

，

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军

５９２

，

７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杨宁

５８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月娣

５６５

，

５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廖少龙

５１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夷

４４８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君

３９３

，

７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旭宝

３７４

，

２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史娜

３１４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杨菊芳

３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

1

） 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

88,002.46

万元，增长

69.05%

，主要是公司于本期收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A

股

)

募集资金所致。

（

2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

55.02

万元，下降

85.04%

，主要是上年末未到交割日的远期外汇合约在本

期进行交割所致。

（

3

） 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

871.80

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到客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所致。

（

4

） 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

3,110.19

万元，增长

219.19%

，主要是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

5

） 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减少

1,336.56

万元，下降

32.88%

，主要是上年末未实现毛利产生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因本期实现而转回所致。

（

6

） 其它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

80.09

万元，下降

40.94%

，主要是本期存出保证金减少所致。

（

7

）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1,362.37

万元，下降

50.66%

，主要是上年末应交内销补税在本期支付所致。

（

8

） 应付利息期初减少

211.7

万元，下降

29.12%

，主要是本期偿还长期借款同时偿还应付利息所致。

（

9

） 资本公积较期初增加

66,668.61

万元，增长

3,249.66%

，主要是公司本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A

股

)

而产

生股本溢价所致。

（

10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较期初增加

88,225.15

万元，增长

42.83%

，主要是公司本期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A

股

)

及本期损益所致。

二、损益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

1

）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42.83

万元，下降

34.87%

，主要是上年同期出口退税补提较多附

加税金所致。

（

2

）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2,373.95

万元，下降

33.99%

，主要是本期销售佣金减少及产品售后服务

费减少用所致。

（

3

）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1,557.35

万元，下降

235.01%

，主要是本期收回逾期货款，回冲坏账

损失及本期市场回暖，故回冲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

4

）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160.63

万元，下降

74.33%

，主要是上年同期汇率变动大，导致

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

5

）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562.97

万元，下降

65.99%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

减少及上年同期包含业务合并影响所致。

（

6

）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92.88

万元，下降

43.62%

，主要是上年同期包含业务合并影响所致。

（

7

） 其他综合收益系外汇报表折算差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757.63

万元，下降

74.16%

，主要是本期美元

汇率波动幅度小于上年同期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

1

） 经营活动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出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39,047.94

万元，下降

295.86%

，主要是

上年同期期初存货的备货量较高，采购产品而支付的现金较多所致。

（

2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1,153.75

万元，增长

88.62%

，主要是上年同期

购买同一控制下子公司股权，故投资活动产生较大的现金净流出。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与首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承诺：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股份限售

张洪本和张虔

生

自环旭电子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保持对日月光股份的实

际控制，并保证日月光股份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环旭电子股份，也

不由环旭电子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等股份。

股份限售

环诚科技有限

公司和日月光

电 子 元 器 件

（上海）有限公

司

自环旭电子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保持对日月光股份的实

际控制，并保证日月光股份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环旭电子股份，也

不由环旭电子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等股份。

其他

环诚科技有限

公司与实际控

制人张洪本和

张虔生

承诺如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需为职工补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或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因未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受到任何罚款或遭受损

失，其愿在毋须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承担该等责任

其他

张洪本和张虔

生

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除外）不拥有

与环旭电子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专利、专利申请权或非专利技术。

其他

环诚科技有限

公司与实际控

制人张洪本和

张虔生

对于环旭电子目前存在或即将存在部分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与环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共有

的情形，为保障环旭电子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承诺人特承诺：若环隆电气（包括环隆电气所

控制的除环旭电子及其所控制企业之外其他企业） 在行使其专利申请共有权及专利共有权

时，对环旭电子及其所控制企业造成任何权利侵害及经济损失，承诺人将对环旭电子及其所

控制企业遭受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并给予全额补偿。

其他

日月光电子元

器件（上海）有

限公司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现租赁使用日月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诺人”）

部分房产用于员工宿舍用途。承诺人现作出如下承诺：如因承诺人对租赁物业的产权瑕疵问

题，致使环旭电子无法继续使用租赁物业或遭受第三方索赔，承诺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并对环旭电子因此所遭受的任何损失、 所受到的任何罚款及由此产生的搬迁费用给予全额

赔偿及

／

或补偿。

解决同业

竞争

环诚科技有限

公司

一、本公司（包括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下同）目前不存在从事与环旭电子相同、相似业

务而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亦未从事其他可能给环旭电子带来不利影响的业务。

二、本公司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

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他权益）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环旭电子构成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环旭电子业务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环旭电

子的业务活动。三、本公司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环旭电子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则应立即通知环旭电子，并应促成将该商业机会让予环旭电子。 四、如果环

旭电子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公司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

营的，本公司同意环旭电子对相关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享有优先收购权；本公司尚未对此

进行生产、经营的，则将不会从事与环旭电子构成竞争的新业务。五、本公司在今后经营业务

时，将避免经营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如本公司拟开展的新业务可能构成与环旭

电子构成同业竞争，则本公司有义务就该新业务通知环旭电子，若环旭电子对此提出异议，

本公司应无条件放弃开展该新业务；如环旭电子认为该新业务有利于其发展，本公司除应无

条件放弃该新业务的开展外，还应促成该新业务由环旭电子开展；如环旭电子认定本公司某

项已开展业务与其存在同业竞争， 则本公司将在环旭电子提出异议后及时向第三方转让或

自行终止该业务；如环旭电子提出受让请求，则我公司应无条件按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

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环旭电子。

解决同业

竞争

张洪本和张虔

生

一、承诺人所控制的除环旭电子（含其控制的企业，下同）以外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从事与

环旭电子相同、相似业务而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亦未从事其他可能给环旭电子

带来不利影响的业务。 二、承诺人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被确认为环旭电子实际控制人期间，

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

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他权益）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环旭电子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环旭电子业务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环旭电子的业务活

动。三、承诺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环旭电子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则应立即通知环旭电子，并应促成将该商业机会让予环旭电子。 四、如果环旭电子在其

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 而承诺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对此已经进行

生产、经营的，承诺人同意环旭电子对相关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享有优先收购权；承诺人

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承诺人应确保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环

旭电子构成竞争的新业务。 五、承诺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今后经营业务中，将避免经营与

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如其他企业拟开展的新业务可能构成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

竞争，则承诺人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义务就该新业务通知环旭电子，若环旭电子对此提

出异议，相关企业应无条件放弃开展该新业务；如环旭电子认为该新业务有利于其发展，承

诺人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除应无条件放弃该新业务的开展外， 还应促成该新业务由环旭

电子开展；如环旭电子认定承诺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某项已开展业务与其存在同业竞争，

则相关企业应在环旭电子提出异议后及时向第三方转让或自行终止该业务； 如环旭电子提

出受让请求， 则相关企业应无条件按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

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环旭电子。 六、不利用任何方式从事对环旭电子经营、发展造成或

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业务或活动，该等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利用承诺人的社会资源和客户资

源阻碍或者限制环旭电子的独立发展； 在社会上、 客户中散布对环旭电子不利的消息或信

息；利用承诺人的控制地位施加影响，造成环旭电子管理人员、研发技术人员的异常变更或

波动等不利于环旭电子发展的情形。

解决同业

竞争

日月光电子元

器件（上海）有

限公司

一、本公司（包括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下同）目前不存在从事与环旭电子相同、相似业

务而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亦未从事其他可能给环旭电子带来不利影响的业务。

二、本公司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

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他权益）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环旭电子构成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三、本公司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环旭电子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则应立即通知环旭电子，并应协助将该商业机会让予环旭电子，惟本公司

如为该等行为而将违反保密义务者不在此限。四、如果环旭电子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

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公司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本公司同意环旭电子对相关

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享有优先收购权。 五、本公司在今后经营业务时，将避免经营与环旭

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如本公司认为拟开展的新业务可能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则

本公司有义务就该新业务通知环旭电子，若环旭电子对此提出异议，本公司应无条件放弃开

展该新业务；如该新业务有利于环旭电子发展，本公司应无条件放弃该新业务的开展；如本

公司某项已开展业务确与其存在同业竞争， 则本公司将在环旭电子提出异议后及时向第三

方转让或自行终止该业务；如环旭电子提出受让请求，则本公司应无条件按经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环旭电子。

解决同业

竞争

环隆电气

一、本公司目前并未经营与环旭电子相同、相似业务而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亦

未从事其他可能给环旭电子带来不利影响的业务。二、本公司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他权益）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环旭电子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

任何与环旭电子业务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环旭电子的业务活动。 三、本公司如从任何第三

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环旭电子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则应立即通知环旭电

子，并应促成将该商业机会让予环旭电子。 四、如果环旭电子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

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公司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本公司同意环旭电子对相关业

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享有优先收购权；本公司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则将不会从事与

环旭电子构成竞争的新业务。 五、本公司在今后经营业务时，将避免经营与环旭电子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如本公司拟开展的新业务可能构成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则本公司有义

务就该新业务通知环旭电子， 若环旭电子对此提出异议， 本公司应无条件放弃开展该新业

务；如环旭电子认为该新业务有利于其发展，本公司除应无条件放弃该新业务的开展外，还

应促成该新业务由环旭电子开展； 如环旭电子认定本公司某项已开展业务与其存在同业竞

争，则本公司将在环旭电子提出异议后及时以适用法律许可之方式处分或终止该业务；如环

旭电子提出受让请求， 则环隆电气应参酌有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

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环旭电子。 六、本公司承诺将所拥有的、与环旭电子生产经营

相关的全部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转让由环旭电子单独享有， 并签署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转

让合同。为保障环旭电子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本公司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所有专

利和专利申请变更为环旭电子单独享有完成之日的期间内， 在行使与环旭电子共有的专利

权及专利申请权的单项或多项相关权利时需受以下限制：（

１

）环隆电气在实施该等专利权及

专利申请权时仅限于从事其现有的、与环旭电子不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范围。环隆电气仅可

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环隆电气所控制的除环旭电子及其控股企业外的其他下属企业 （以下

简称“其他企业”）使用该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时，且该其他企业使用该等专利权及专利申

请权时仅限于从事其等现有的、与环旭电子不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范围；（

２

）环隆电气在行

使除上述第（

１

）项以外的与该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有关的其他权利时（包括但不限于行使

转让、放弃、许可等权利时）需经环旭电子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同意；环旭电子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在表决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及股东需履行回避程序；（

３

）环隆电气同意不干涉环旭电子

及其控股企业对该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于适用法令范围内的正常行使。

其他

张洪本和张虔

生

本人承诺，将切实保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所募集资金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环旭电子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及其股东大会之决议的资金

用途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不会用于任何房地产业务或房地产企业，该等房地产企业包括

但不限于本人目前已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以及未来可能设立或投资的

其他房地产企业。

其他

环旭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承诺在完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将及时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其他

环诚科技有限

公司与实际控

制人张洪本和

张虔生

在环旭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如因劳务派遣单位拖欠被派遣人员工资等损害被派遣人

员情形导致环旭电子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环诚科技与实际控制人同意补偿环旭电子的

全部经济损失。

股份限售

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承诺

自环旭电子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以及本人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

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环旭电子股份。 在本人担任环旭电子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本人将向环旭电子申报所持有的环旭电子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于股份限售期结束后，

在任职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直接及

间接持有环旭电子股份总数的

２５％

，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

变动的除外（本人所持环旭电子股份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的，可一次全部转让）。 但本人对于环旭

电子有期限更长或条件更严格的限售承诺的，适用该承诺。本人所持有环旭电子股份的持股

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二、与超募资金使用有关的承诺：承诺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委托贷

款（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高风险投资。

本报告期内，上述承诺均严格履行。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环旭电子

2011

年度实现母公司税后利润

310,758,260.56

元，按《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

的

法定盈余公积金

31,075,826.06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拟以首

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011,723,80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含税），不送股，不

转增股本。

按照上述方案实施分配后，公司未分配利润减少

45,527,571.05

元，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854,775,606.23

元。 结转到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此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4

月

25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洪本

2012

年

4

月

26

日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2 0 1 2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１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日月光会所大会议室以现

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书面通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实际出席

７

名。 董事何弘先生书面委托董事魏镇炎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董事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Ｃｈａｎｇ

先生书面委托董事张虔生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洪本先生主持，经审

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环鸿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公司子公司环鸿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从昆山交通银行及招商银行

取得

ＵＳＤ２

，

１００

万及

ＵＳＤ１

，

５００

万的融资循环授信额度。 依公司《经营投资管理制度》中的规定，授权给

本公司董事长张洪本先生全权处理与授信有关的所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开立银行账

户等。

被授权人张洪本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

１０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授权董事长行使

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环胜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与环鸿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的议案》。

鉴于公司资源整合及产业规模经济之考虑， 提升公司经营绩效， 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环胜电子

（深圳）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另一全资子公司环鸿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并授权子公司董事会全权处理相

关作业细节。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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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现场与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

３

名。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书面通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以及《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董宏思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环鸿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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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银行短期

保本理财产品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公司和全资子公司环胜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账面上留存部分闲置资金，在保证不会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发展、确保公司日常经营、研发、生产、建设资金需求以及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最大

限度地发挥闲置资金的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回报广大

投资者， 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投

资，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该投资具

体情况如下：

一、 投资概述

１

、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进行低

风险的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投资，增加公司收益。

２

、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进行低风险的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投资（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４８．５％

）。

３

、投资品种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投资的品种为国家银监会批准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为控制风险，以上额

度内资金只能用于购买一年以内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不得进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 委托贷款

（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高风险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

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４

、投资行为授权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单个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５

、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低风险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

动资金的情况下，选择适当的时机，阶段性投资于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低风险理财品种，投资风险较

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 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财务部根据公司流动资金情况、理财产品安全性、期限和收益率选择

合适的银行理财产品，并进行投资的初步测算，提出方案；由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审核，然后再由董事长

审批。

２

、公司稽核室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

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审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４

、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

财务核算工作。

５

、公司将依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投资

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 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环旭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公司独立董事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环旭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银行短期保本理财

产品投资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投资的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２

、公司短期现金流充裕，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运用闲置的自有资金投资于国家银

监会批准的低风险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风险可控，且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同意使用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